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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市支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加快我市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据《关于深

化改革创新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聊改委

发〔2022〕6 号）、《聊城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方案》

（聊政字〔2023〕6 号）等有关文件，制定以下政策。

一、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1.支持“双千兆”创新应用。对参加绽放杯 5G 应用征

集大赛，获得全国赛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的项

目分别给予最高 100 万、80 万、50 万、30 万元一次性奖励。

每年遴选 10 个左右 5G 试点示范项目，每个给予最高 30 万

元一次性奖励。（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

2.支持工业互联网平台提质升级。对上线运营的工业互

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每个给予运营单位最高 200 万元一

次性奖励。对新认定为国家级“双跨”平台、省级工业互联

网平台的，分别给予最高 100 万元、20 万元一次性奖励。（责

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

3.支持公共资源向通信基础设施开放。公共机构以及政

府、国有单位投资为主的公共资源，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

向基站等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免费开放。（责任单位：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市城管局、市通信发展办、市国资委、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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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体育局）

二、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

4.支持开展两化融合贯标。对通过国家两化融合管理体

系贯标认定的企业，根据贯标等级进行奖励，其中 A 级、AA

级、AAA 级及以上分别给予最高 10 万元、20 万元、30 万元

的一次性奖励，提档升级的按差额奖补。（责任单位：市工

业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

5.支持打造数字化转型标杆。对获得国家级工业互联网

试点示范、工业互联网创新领航应用案例、新一代信息技术

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的，给予最高 50 万元一次性奖

励。对新认定的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智能制造优秀场

景，分别给予最高 100 万元、50 万元一次性奖励；对新认定

的省级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智能制造标杆企业、

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智能制造场景，分别给予最高 80

万元、60 万元、50 万元、20 万元、5 万元一次性奖励。（责

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

6. 支持企业开展技术改造。优化工业技改奖补资金，列

支一定规模的专项资金，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计划

总投资 500 万元以上的技术改造项目，按照设备（含软件）

实际购置金额不超过 10%的比例给予支持，单户企业最高支

持 100 万元。（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

7.支持创建数字化转型县域样板区。对被认定为省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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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转型县域样板区的县（市、区）给予最高 200 万元的一

次性奖励。（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

三、鼓励数字产业化发展

8.支持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对上年度营收首次突破 2

亿元、5 亿元、10 亿元，且增幅高于全市平均水平的电子信

息制造业企业，分别给予最高 10 万元、30 万元、50 万元一

次性奖励。（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

9.支持软件业和互联网业壮大。对上年度营收首次突破

5000 万元、1 亿元，且增幅高于全市平均水平的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企业，分别给予最高 10

万元、30 万元一次性奖励。对首次入选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综合竞争力百强的企业，给予最高 50 万元一次性奖励。

（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

10.支持产品推广应用。对首次入选国家、省级工业互

联网 APP 优秀解决方案的企业，分别给予最高 30 万元、10

万元一次性奖励；对首次获评国家工业软件优秀产品的企业，

给予最高 30 万元一次性奖励；对首次入选国家智能体育典

型案例的企业，给予最高 30 万元一次性奖励；对认定为“优

秀水城软件名品”的企业，给予最高 10 万元一次性奖励。

对企业投保首版（次）产品的质量保证保险、产品责任保险

和产品综合险，按照不高于 3%的费率上限及实际投保年度保

费 20%的比例，给予单户企业年度最高 100 万元的保费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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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

11.支持企业研发创新。对首次列入省软件产业高质量

发展重点项目的企业，给予 50 万元一次性奖励。对首次认

定为省级软件工程技术中心的企业，给予最高 50 万元一次

性奖励。对被认定为省虚拟现实公共应用体验中心的企业，

按照其建设费用的20%给予最高300万元的一次性资金补助。

（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

12.支持产业集群化发展。对入驻产业园区设备（含软

件）投资 500 万元以上的电子信息制造业企业，租赁自用办

公、研发及生产经营场地的，由所在县（市、区）结合实际

给予补贴。对被认定为省软件名园、软件特色名园的，分别

给予最高 100 万元、50 万元一次性奖励。对获评省级工业互

联网园区、示范型数字经济园区、成长型数字经济园区等数

字化转型标杆园区的，分别给予最高 50 万元、50 万元、2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财

政局）

13.支持落实财税政策。严格执行《关于促进集成电路产

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20 年第 45

号）、《山东“十强”产业“一业一策”税收解决方案》等

税收政策，全面落实集成电路和软件企业所得税、软件产品

增值税“即征即退”优惠政策。（责任单位：市税务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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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局）

四、推动数据价值化应用

14.支持企业开展 DCMM 贯标。对首次通过 DCMM（数据管

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标准）二级、三级、四级及以上评估

认证的企业，分别给予最高 20 万元、30 万元、50 万元一次

性奖励，提档升级的按差额奖补。（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市财政局）

15.支持“产业大脑”建设。对成功揭榜并上线运营的

省级“产业大脑”，给予最高 200 万元一次性奖励。（责任

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

上述政策与我市以往文件不一致的，以本政策内容为准。

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同一企业同一类政策不重复享受，

同一企业跨四大类政策最多享受两项。每项政策可根据需要

制定具体实施细则。本政策自印发之日起，有效期三年。


